
２０19 年 12 月12 日 星期四
责编：曾贵真 美编：郑理文 校对：姚毅

06周刊
共建 共治 共享

现象 ：取证困难
建议：政府牵头在重点区域

加装摄像头
治理高空抛物的一大难题在于： 如何

才能有效发现并固定证据。实践中，安装向
上的监控摄像头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广
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廖建勋律师分
析，此举可有效减少高空抛物的发生。 “摄
像头能起到警示作用，看到有摄像头存在，
人们就不敢随意扔东西了。另外，发生高空
抛物时也有利于厘清责任， 其他住户不用
担心连带责任”。

不过目前广州安装此类监控摄像头的
小区仍然比较少。全程参与《广州物业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修
订过程的广州电大教授黄安心指出， 因为
摄像头关系业主隐私， 一般由业委会组织
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后才能安装， 安装维护
费用则需由业主协商决定。 一些业主不愿
出钱维护，成为推广的难点。

对此，黄安心建议，政府可牵头主导监
控设备的安装， 安装的前提为不侵害业主
隐私权。 “安装监控设备的费用，建议政府
可出大部分，物管公司及业主承担小部分。
因为高空抛物，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砸到，政
府有保护公众的责任； 物管公司对可能发
生的危险事项有进行防范的责任； 业主也
可因安装摄像头从而避免‘连坐’补偿。 ”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蒋
凌霞律师进一步提出， 如果考虑到成本，
可以优先在楼下行人经过较多，或者经常
发生高空抛物的地方安装，以便起到震慑
作用。

蒋凌霞建议，物管、周边群众、公安部
门、 基层组织等各方责任需明确并形成联
动：物管方面应履行保护现场的职责，及时
提供监控并配合公安入户调查； 周边群众
应主动反映在案发大楼中平时有抛物习惯
的住户； 公安部门则要尽最大努力调查取
证、固定证据，以提高破案效率。

现象 ：很难防范
建议：强化物管公司

管理职责及赔偿义务
另一方面， 物管公司对公共区域的管

理不到位， 未能及时发现高空坠物隐患是
高空抛物屡次伤人的重要因素。 对于物管
公司的管理职责，多位专家强调，要依法强
化物管公司管理职责及赔偿义务。

黄安心指出，从物业管理的角度看，物
业产权主体是业主， 业主应保证物业完好
防止坠物，规范行为不拋物，否则要承担主
要责任。 物管公司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具有
提醒的义务，做好防范工作。 物管公司如果
没有尽到职责，放任高空坠物发生，也要承
担一定的次要责任。

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第
21 期“案例大讲坛”上，最高人民法院审监
庭巡回监督组组长张能宝提出， 当物管公
司与案件有所牵连但无法明确其责任的情
况下， 仍不应将物管公司排除在责任主体
范围之外。

法律专家还强调， 物管公司应该在防
范高空抛物方面承担更多的监督管理责
任。 物管对小区的门窗、护栏、设施、设备等
容易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部位，要加强检
查、巡查，一旦发现，要及时处理。 对于高楼
住户的抛物行为， 一旦发现， 有义务去制
止；发现住户的物品存在坠落的安全隐患，
应及时提醒进行安全处置。

人大代表、法律专家支招防范“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建议对其形成更大震慑力

入刑还不够 要将高空抛物者纳入诚信档案
今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

案件的意见》，明确从严治理高空抛物罪。 既有法依，高空抛物现象得到遏
制了吗？ 根据新快报记者近日的走访发现，一些居民暂时仍未摆脱旧习。
同时，取证难、管理难、赔偿难的问题仍与“悬在城市上空的痛”相随。 治理
高空抛物有何良策？

记者从广州市住建局获悉，今年
7 月，该局向各区住建部门、市物业
管理行业协会、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
印发了《关于防范物业管理区域高空
坠物安全事故的通知》，其中提出，安
全隐患的检查整改应作为物业服务
企业的常态化工作坚持不懈。在此基
础上， 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
上的业主同意，可优化小区的硬件配
置，更换老旧的设施设备，也可加装
监控摄像头等。将建筑外立面纳入监
控范围，有助于锁定高空坠物的具体
位置和相关责任人。

据悉， 该局今年以来多次前往
广州各小区开展现场检查督导，市
区两级住建部门先后督导 400 多个
物管小区，检查物业管理项目 5218
个， 发出包括防范高空坠物在内的
整改通知超过 2100 份。

在法规方面， 市住建局回应，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下
称“草案”）已列入 2019 年市人大常
委会正式立法项目，按计划拟于 12
月份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一
审。

草案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了物业
管理区域内禁止从事的活动， 提出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不得有包括乱丢
垃圾、 未分类排放生活垃圾或者高
空抛物在内的行为。有该行为的，物
业服务企业、 业主委员会有权依照
法律、 法规等有关规定以及管理规
约、物业服务合同，要求行为人停止
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恢复原
状、赔偿损失；劝阻、制止无效的，应
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应
当依法及时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 王彤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彤 蒋翰林 何生廷 沈逸云
■本版摄影：新快报记者 李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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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习惯难改
建议：将抛物者纳入

诚信档案形成震慑
除了外部措施，从根源来说，高空抛

物的始作俑者为罔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随意高空丢物的个人。 如何劝诱个体放下
“手中屠刀”？ 多位专家建议，应利用新闻
媒体加强宣传引导，让居民充分认识高空
抛物的危害性及相关法律责任，在社会形
成威慑力。

据悉，今年 5 月，河南济源市被告人
卫某某将前妻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从 20 楼
摔下，致电动车毁损，虽然未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但是判决结果却不轻。 12 月 9 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济源市人民法
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三年。 基于此，不止一位律师呼吁，
凡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律“先刑后民”，
即，只要高空抛物，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
果均入刑。

关于此类典型案例与相关法规的宣
传，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道来穗人员和出
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广州市人大代表
高玉华指出，“除了以往的进社区、 进学
校、进出租屋，与 LED 屏滚动播放宣传等
方式宣传外， 还可以召开主题座谈会，邀
请公安机关、社区居民、物管公司、人大代
表等多方人员坐下来，共同探讨高空抛物
如何防治、互相监管，这样的讨论会更有
参与感，让居民意识到并非事不关己。 ”

高玉华表示， 高空抛物的防患管治，
相关奖惩应落实到个人， 与个人利益挂
钩。她举例称，如抛物者一旦被发现，要纳
入个人诚信档案中；外来务工人员一旦高
空抛物 ，则影响其积分入户 、入学 、租房
等。

现象 ：补偿难兑
建议：购买公共责任险，

设立专项救助基金
高空抛物案例中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现

象为赔偿难。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高空
抛物、坠物案件往往因无法明确直接侵权
人，最后通常由整栋楼“连坐担责”。 早在
2000 年，市民郝跃在重庆市被一个从高楼
上掉落下的烟灰缸砸成八级伤残。 因找不
到真凶，法院最终判决楼上 22 个住户分担
赔偿责任。然而，至 2014 年，仅三人履行了
判决。

蒋凌霞律师称，“全员埋单”的前提必
须是穷尽所有手段，仍无法查明肇事者时，
才能适用；穷尽手段主要包括物管调取监
控录像、公安介入调查、指纹鉴定、入户调
查、周边群众走访调查等。

而针对“全员埋单”的缺陷，保险行业
业内专家马小姐指出，在国内未有专门针
对高空抛物责任的商业保险，但物管可通
过购买公共责任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因意
外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害或灭失所引起法律赔偿责任的保险 。
“不过许多物管公司不愿意购买，所以业主
也得不到相应保障。 个人可以购买团体保
险，保障普通意外伤害。 ”她说。

马小姐指出，关于高空抛物无法确定
侵害人的伤亡赔偿，国家可参考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由国家法律规定实
行，不过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基于此，马
小姐提出，可考虑建立社会救助专项基金，
在遇到高空抛物侵权无法查明具体加害人
时，用来救助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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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住建局：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

有条款禁止高空抛物

■海珠区米兰苑小区“防高空抛物”监控可实时捕捉楼上每户阳台和窗户的画面，
对高空抛物者起到了震慑作用。


